松山新区应急局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实施情况
依据《安全生产法》和松山新区安全生产工作实际，特制定2020年松山新区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主要内容，具体如下：
非煤矿山：1月、2月、4月份重点监管企业停产—复产验收工作，检查证照、规章制度、作业现场安全措施和三项岗位人员持证上岗情况；3月、5月份重点监管企业落实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工作，并检查企业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企业安全隐患检查排查治理；6-8月份重点监管汛期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应急预案制定演练和安全措施情况； 10-12月份重点监管企业生产作业现场安全问题和打击非法违法生产、证照、三项岗位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冶金工贸企业：1-3月份重点监管企业涉及金属冶炼、工业煤气、粉尘涉爆、有限空间、动火作业等安全生产集中整治；4-6月份重点监管企业落实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工作，检查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工作职责情况和“三项岗位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并检查企业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教育培训、应急预案演练等；8-11月份监管重点企业开展较大危险因素辨识管控与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完成情况。
危化企业及烟花爆竹经营单位：1-3月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和打非治违工作； 4-6月份重点监管企业落实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工作，检查证照“三项岗位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并检查企业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等；7-9月份重点监管应急预案制定演练、安全措施情况和企业汛期安全防护情况；10-12月份重点监管企业生产作业现场安全问题和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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